
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

家長通告 
敬啟者：茲有以下事項，敬希垂注： 

(一) 博愛醫院屬校第十五屆聯校運動會 (中一至五級適用) 

為推廣體育運動風氣，博愛醫院董事局將舉辦第十五屆中學聯校運動會。是次運動會為本院之聯校活

動，別具意義。本校期望學生能積極參與，爭取佳績。活動詳情如下： 
 

日 期：2026年 3 月 20日 (星期五) 

主 辦 單 位：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

參 加 學 生：中一至五級學生及全體運動員 

比 賽 地 點：沙田運動場 

集合時間及地點：上午 8:00 在沙田運動場集合 

解散時間及地點：下午 1:30 在沙田運動場解散 (當日不設午膳時段) (學生下午無須回校) 

  (視乎賽程，學生解散時間或有所調整) 

交 通 安 排：自行前往 

服 飾：全套冬季運動服 

惡劣天氣方案：1. 如當天天氣情況惡劣，大會將於上午 7:30 或以前宣佈運動會是否取消。如果取

消，則學生須回校上課。 

2. 運動會進行期間如天氣轉壞，大會可能會宣佈取消餘下賽事，屆時學校將會安

排學生回校繼續上課。 
 

如各位家長有意出席上述活動，請最遲於 2026 年 3 月 13 日(星期五)或以前簽妥電子回條以回覆本校。 
 
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604 4118 與丘鴻海老師 或 鄭麗娟老師聯絡。 

 

(二) 重要 -「2025-2026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」(女子組) 決賽 

本校體育發展再創輝煌！本校女子手球隊憑藉堅毅不屈的精神，於早前的賽事中脫穎而出，歷史性首

次殺入「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」總決賽。這不僅是球隊的榮譽，更是陳楷中學全體師生的驕傲。為

了給予隊員最大的支持，現誠邀各位家長、學生及校友親臨球場，組成「陳楷最強應援團」，共同見

證這個歷史性時刻。決賽詳情如下： 
 

日 期 ： 2026 年 3 月 15 日 (星期日) 

時 間 ： 下午 3:00 正式開賽 (建議 15 分鐘前抵達會場) 

地 點 ： 馬鞍山體育館 

對 賽 隊 伍 ：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對 協恩中學 

集 合 安 排 ： 免費進場。馬鞍山體育館設超過 1000 席觀眾席。請於陳楷球員後備席對

面的觀眾席區集合。 

服 飾 建 議 ： 請出席家長穿著深藍色上衣，學生則建議穿著本校體育服 或 深藍色上衣。 

備     註 ： (1) 校方將於現場分發打氣物資。 

(2) 請家長與學生在場內展現「陳楷人」之體育精神，尊重對手及裁判。

團結一心，為陳楷女子手球隊吶喊助威，爭奪最高殊榮！ 
 

有意到場觀賽及打氣之家長/學生，請於 2026 年 3 月 11 日(星期三)或以前簽妥電子回條以回覆本校。 
 
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604 4118 與余穎穎老師聯絡。 
  

**學校將維持每月2-3次，逢星期五下午5時正，透過「eClass Parent 
App」發放通告。家長必須按時閱覽/簽知** 

此致 
各位家長 
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校長 

 鄭美菁博士謹啓 
二零二六年三月六日   

第二五二五號 



【回 條】 
 

敬覆者：本人已詳閱及知悉下列學校通告第二五二五號之內容： 

 

(一) 博愛醫院屬校第十五屆聯校運動會 (中一至五級適用)  

 本人有意出席「博愛醫院屬校第十五屆聯校運動會」。 

  出席之家長 / 監護人參予人數： 

  1位 

 2位 

參加者姓名(家長) 與學生關係 手提電話（如有） 

1.                 （
＊
先生 / 女士）   

2.                 （
＊
先生 / 女士）   

＊
請刪去不適用者 

 

 本人無意出席「博愛醫院屬校第十五屆聯校運動會」。 

 

 

(二)  重要 -「2025-2026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」(女子組)決賽 

 本人將出席「2025-2026年度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」(女子組)決賽。 

出席人數： 

 1位 

 2位 

 3位 

 4位 

 5位 

 

 本人未能出席「2025-2026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」(女子組)決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覆 

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校長 

鄭美菁博士 

 

家長 / 監護人姓名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 / 監護人簽署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別/班號 ：              (       ) 

 日    期 ：二零二六年____月     日 

 
備註︰請各家長最遲於2026年3月11日(星期三)或以前以電子通告形式確認 或 交回已簽署之回條，以便班

主任統籌辦理。 
 

 


